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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

敬啟者：

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政策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政策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政策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政策

本會今日(27/04/01)出席了房委會租住房屋小組的預備會議，向出席的委員和房
署職員，講出輪候公屋的苦況和不滿；以及對租金津貼政策的意見。但是，房署職員

只採用迴避和推卸的態度，沒有承諾作任何改善，更將問題和責任推回民間團體。為

此，本會感到十分失望和不滿！

「長者租金津貼」政策影響深遠，但當局沒有主動諮詢長者的意見。更甚是在

預會㆗署方職員的態度似推銷政策多於聆聽長者的意見。仍在構思階段的租津政策標

榜給予長者多㆒個選擇，但根據我們接觸的長者，他們認為是不切實際和無保障（詳

見附件）。我們認為與其花資源來補貼長者的租金，倒不如用來加速建公屋，讓長者可

盡快㆖樓。

署方及委員經常強調租金津貼只是給長者多㆒個選擇。但是，房委會及署方根

本沒有交代整個租金津貼政策的背景、理念、具體內容、財政負擔、資源的運用，以

及兩個選擇在各方面的對比和差異。現時房委會及署方只強調政策的優點，從來沒提

及任何不足之處，難免令㆟有事在必行的感覺。我們認為真正的諮詢是應該公開資料、

主動接觸受影響㆟士和虛心聆聽及交代結果。再者，署方強調租津政策仍未落實，所

以我們認為房委會理應公開構思和全面諮詢公眾，更重要是徵詢長者的意見。

最後，我們要求房委會正式公開諮詢租津政策，程序包括公開有關政策的文

件、主動徵詢長者意見、聽取民間團體的聲音，並於落實政策前應向公眾公開交代諮

詢結果和最後的方案。我們不能接受房委會㆒意孤行，在沒有民意基礎㆘推行租津政

策。

此致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

及全體委員

紅磡居民協會　謹啟

200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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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紅磡居民協會

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意見書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意見書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意見書長者租金津貼及輪候公屋意見書

㆒㆒㆒㆒.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今年 3月初，房委會提出「長者租金津貼」政策，建議在公屋輪候冊㆖等候兩

年的長者可選擇由津貼租住私樓的獨立單位，以改善現時的生活環境。不過，長者對

於此政策憂心忡忡，現時還未落實，長者都希望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

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為住在舊區惡劣環境的長者改善生活，希望他

們可以盡快入住公屋，所以房委會在去年 11月推出「樂安居」長者登記大行動，讓長
者改善生活環境。這個善意的行動反映政府願意承擔長者的住屋需要。本會亦於去年

11月開始組織義工㆖門家訪和街頭接觸，接觸過程㆗發現不少長者在申請公屋及輪候
公屋時遇㆖不少困難，都希望可以盡快㆖公屋，他們都真正可以「樂安居」。

㆓㆓㆓㆓.觀察及分析觀察及分析觀察及分析觀察及分析

A. 租金津貼部份租金津貼部份租金津貼部份租金津貼部份

I.租金津貼不實際租金津貼不實際租金津貼不實際租金津貼不實際，入住公屋最保障，入住公屋最保障，入住公屋最保障，入住公屋最保障

「樂安居」現時公屋輪候冊㆖有 1,4000 戶，強調長者申請公屋就可以改善生
活，藉著申請公屋可以安居樂業。雖然已輪候公屋兩年的長者，仍未可以㆖公屋，租

金津貼作為㆒個選擇。長者在申請公屋時㆒心㆒意想㆖樓，現在卻要讓他們在舊區租

樓，是否有違最初㆖樓改善生活的原意呢？

舊區的私㆟樓宇㆒般都缺乏社區設施，休憩㆞方都不足夠，若要改善長者的居

住環境，就應該為他們提供社區設施完備的㆞方，而公屋的設施配套都比較齊備，所

以要真的為長者改善環境，就應該提供完善的設施，讓長者㆖樓。

II.「㆖屋搬㆘屋「㆖屋搬㆘屋「㆖屋搬㆘屋「㆖屋搬㆘屋，唔見㆒籮穀」搬來搬去的問題，唔見㆒籮穀」搬來搬去的問題，唔見㆒籮穀」搬來搬去的問題，唔見㆒籮穀」搬來搬去的問題

已經輪候公屋的長者，都期望可在短期內盡快㆖樓，租金津貼，對於長者來說，

搬屋及要適應新的環境，更甚是每隔㆒段時間便要搬離他們所熟悉的環境，對他們的

身心來說都會感到很大壓力，他們會感到不知所措。始終租住私㆟樓宇都不是長期的，

不能長期居住在同㆒個區域，容易令他們失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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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他們會擔心業主㆒旦要收樓或租約期滿，他們便要另覓新居，又要重新適應環

境。

III.租屋困難租屋困難租屋困難租屋困難

長者都擔心㆒些業主會歧視他們，或覺得他們麻煩，又擔心長者不注重個㆟衛

生，會有很多病痛，而且會在屋內離世，之後便無法再租給他㆟，所以有長者會覺得

在舊區內很難租住套房。就算業主肯租給他們，也會干涉他們的自由，例如招待客㆟，

長者都希望不受業主的限制，有自由的空間。加㆖現時有不少套房都是經㆓房東租出，

業主親自出租套房的情況不多，所以他們都擔心很難租住套房。

IV.租金津貼及公屋資源租金津貼及公屋資源租金津貼及公屋資源租金津貼及公屋資源

房委會在「樂安居」計劃㆗承諾在兩年之內為 1,7000個住在惡劣環境的長者改
善環境，而且長者在申請之後兩年內可獲配房，現時已有 1,4000個長者申請公屋，本
會在質疑是否有足夠資源在兩年內為長者配房。因為現在是興建公屋的高峰時期，若

現在也不能為長者提供足夠單位，之後更難實現兩年配房的承諾。所以本會覺得若不

增加資源，是難以去實現此承諾。

若然要投入資源提供租金津貼，那倒不如增加資源興建公屋，讓更多的長者可

以盡快㆖樓，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V.兩年漫長時間輪候公屋兩年漫長時間輪候公屋兩年漫長時間輪候公屋兩年漫長時間輪候公屋

對於長者來說，兩年的時間其實不是很短，長者的身體變化在兩年之間可以很

大，長者的身體會逐漸變差，有些長者會覺得就算已輪候公屋也不可能看到配房那㆝，

他們對將來都不樂觀，不知道何時會離世，申請了也「沒有命享」，對於他們來說，兩

年是㆒個遙遠的日期。

VI.不要閉門造車的政策不要閉門造車的政策不要閉門造車的政策不要閉門造車的政策

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為長者提供長者租金津貼，以代替公屋安置，此舉

將影響已登記的 14000多戶。若政策落實將影響將將很深遠。現時政策不清晰，長者
對於此政策都感到擔心。因此，當局在推行政策前，有必要聆聽受影響長者的聲音，

以制定㆒些切合長者需要的政策，避免閉門造車。

B. 公屋輪候政策的問題公屋輪候政策的問題公屋輪候政策的問題公屋輪候政策的問題

I. 申請手續繁又多申請手續繁又多申請手續繁又多申請手續繁又多，證明文件㆒籮籮，證明文件㆒籮籮，證明文件㆒籮籮，證明文件㆒籮籮

登記以致輪候公屋政策本身，都不是從長者的特性出發設計，長者過往曾面對

公屋申請的遭遇，以及對入住公屋的不滿，都阻礙他們申請公屋。無論是「樂安居」

還是整個長者輪候公屋政策，都千瘡百孔，直接影響長者㆖公屋的機會。因此，本會

對於「樂安居」以致長者輪候公屋政策，能否改善長者的惡劣的居住環境，存有很大

的疑惑。

雖然房署宣傳的登記活動，有為長者進行登記，但充其量是幫助他們填寫申請

表。至於影印證明文件，則必須由長者自行到外影印。其實當局是避免遺失他們的證

明文件，故不為長者影印。但是，這種做法只是將責任推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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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要他們拿著證明文件到處找影印的㆞方，結果是令長者不知所措。

此外，房署要長者遞交繁多的證明文件，徒增長者的煩惱。因為有些證明根本

是沒有，又或遺失多年。例如：結婚證明書，長者大部份在國內或用舊式婚禮結婚，

並沒有證明文件。雖然，長者在遺失證明時，可向職員索取聲明書。但是，許多長者

根本不知道可以使用這途徑。結果，在他們欠奉證明，就被撤回申請。

長者在遞交申請表後，有㆒連串的跟進。但是，當局以書面通知為主要的聯絡

方法。但沒考慮許多長者沒有受教育，未必掌握文字訊息。更諷刺是藍咭㆖只得英文

名和㆞址。不少長者住在板間房或㆝台，這些非獨立式的住所，有很大機會是收不到

信的。

II. 公屋申請的選擇未可配合長者需要公屋申請的選擇未可配合長者需要公屋申請的選擇未可配合長者需要公屋申請的選擇未可配合長者需要

長者對住屋若有特別要求，可以書面聲明。但在申請書內並沒清晰指引，說明

長者有這個途徑表達所需。所以，許多長者在不知情㆘，沒有表達所需。直至配房時

發覺不合適，才自行放棄。即使知道這途徑，也未必懂得書寫，在找不到協助時，只

好不表達所需。

鄭漢鈞主席在㆒個有關房屋問題的會議㆖都有提及到照顧長者住屋需要，希望

長者可以安享晚年，不過在㆞區及單位選擇㆖，也沒有顧及到長者的實際需要。長者

希望可居於親㆟附近的單位。因此，對於長者來說，㆞區的選擇其實可能只是某幾條

村而已。但是，申請表㆖的㆞區選擇，只是有市區、擴展市區和新界㆔個選擇。這樣

廣泛的選擇會令長者猶疑，對他們來說，社區照顧是十分重要，可以住在親友附近可

以帶給他們很大的安全感。

長者亦希望有私㆟空間，所以他們很怕要與其他㆟共住。不過，房委會提供的

單位全是宿舍式的單位。故此長者寧可不申請公屋。反映當局未能尊重和顧及長者對

住屋的獨特需要，亦沒有給長者提供真正的選擇。

III. 「家有長者」的優先配屋計劃漏洞「家有長者」的優先配屋計劃漏洞「家有長者」的優先配屋計劃漏洞「家有長者」的優先配屋計劃漏洞

現時「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可以讓長者家庭盡快㆖樓，鼓勵子女與長者同

住，從而可加快㆖樓時間。不過，有些長者與家㆟生活不愉快，為了減少磨擦，他們

寧願搬到環境較惡劣的舊區板房居住，當他們想改善環境想申請公屋時，又因為有公

屋戶籍而不能申請，造成他們只可住回舊區板房。

IV. 公屋的資源分配公屋的資源分配公屋的資源分配公屋的資源分配

房屋局局長表示現時有約 6400 多戶長者家庭在公屋輪候策㆖。除了登記行動
的 7800多戶外，加㆖原本在輪候策㆖的 6000多戶，合共 14000戶。若當局不撥額外
的公屋資源，本會懷疑政府如何，可按照承諾，保證可讓這批新登記的長者家庭，在

公平的情況於兩年內㆖樓。事實㆖，有許多已在輪候策㆖等待的長者，排隊多年也未

能㆖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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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租金津貼的政策本是希望長者可以留在熟悉的社區，不過要他們仍然留在欠缺

完善設施的社區生活，這是真的能為長者改善生活環境嗎？讓長者有㆒個安居樂業的

環境，但卻要長者搬來又搬去，似乎有違原本長者住屋計劃的原意。因此，有關方面

在制定新的政策時，應先徵詢民意，以制定合乎長者需要的方案。

既然政府希望可協助長者得到公屋，改善居住環境，就該先掌握長者的特性，

為他們度身訂造簡便的申請方法。而非只以行政方便為理由，漠視長者的需要和特性，

使他們對申請卻步，又或是無所適從。因此，本會認為現時的長者輪候公屋政策，根

本不是有誠意協助長者改善生活環境。

在資源方面，政府承諾在 2003 年前，為成功登記的長者家庭配房，但若沒有
額外資源，實難以保證在輪候策㆖和新登記的長者家庭，可於兩年內獲編配公屋。因

此，本會認為政府要增加長者公屋資源，讓長者可即時獲配合乎他們意願的公屋，真

正為長者提供㆒個安享晚年的㆞方，實現老有所依！


